
***同志在校期间现实表现鉴定

***同志，女，1992年5月生，汉族，身份证：************。系我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2015届地理科学（师范）本科毕业生，根据贵单位要求，现对其在校期间表现做出以下鉴定。

思想政治方面，***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思想积极上进，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，向党组织靠拢，待人礼貌，尊敬师长。没有参加“法轮功”或其他任何非法政治组织和活动，也无其他违法违纪行为。

专业学习上，该同学热爱专业学习，认真刻苦，学完学校规定的全部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，成绩优秀，获得学校“二等奖”奖学金3次，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四级、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及导游证等考试。积极参加专业技能及其他竞赛，获得嘉应学院第三届师范技能竞赛说课“二等奖”，教学能力较强。（所获奖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修改）

社会实践方面，曾任旅游协会副会长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，热心为同学服务。通过以上锻炼，该同学表现出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组织管理能力得到较好的锻炼。获得2011——2012学年度嘉应学院优秀学生干部称号。（社会实践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修改）

生活上，自立自强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。综合以上，认为***同志各方面表现良好，是一名品学兼优、全面发展的应届毕业生。

特此鉴定。

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党总支

二〇一五年**月***日

